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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目的：為妥善管理本校各公共場域並使其充分發揮功能，特定本管理辦法。 

第 二 條 使用範圍及優先順序： 

一、 全校性典禮及集會活動。 

二、 院、系、行政單位辦理之集會及訓練活動。 

三、 學生社團活動。 

四、 基督教團體舉辦之宗教活動。 

五、 社會公益團體舉辦之活動。 

六、 依法成立形象良好之機構舉辦之非營利性活動。 
 
各類場所不提供有關政治活動或張貼有關政治標語及海報之使用。 

第 三 條 管理權責劃分： 

場地 管理單位 場地 管理單位 

中正樓禮堂 學務處 會議室 各學院或總務處 

音樂廳 學務處 可借用教室 

教務處 

推廣教育處（推廣教

育專用教室） 

例假日：總務處、推

廣教育處 

懷恩樓例假日及夜

間:學務處 

活動中心 

(含廣場) 
學務處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秀德廳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 

體育館、體育場 體育室 各學院講堂 各學院 

游泳池 體育室 戶外場地 總務處 

全人村瑞麗堂 校牧室 
全人村 

國際會議廳 
學務處 

全人村 

兩嘉演藝廳 
財經法律學系 

全人村 

沐樂展覽廳 
秘書室 

學生宿舍 學務處 招待所 總務處 

宗倬章紀念廳 學務處 遠距教學教室 教務處 

秋林信貞 

全球交誼廳 
學務處 教學專業攝影棚 教務處 

風雅頌藝文廳 
人育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 

實英領導力發展中

心講座教室、實英

領導力發展中心教

室、實英領導力發

實英領導力發展中心 



展中心會議室 

全人 309專業數位

音樂教室 

人育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 
聯合行政服務中心 教務處 

第 四 條 借用手續及收費標準： 

一、 校外團體借用場地收取場地、設備維護費及場地作業費(收費標準另訂之)，

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二、 校內社團及教學單位（活動應附計畫書）應收取場地及設備維護費，但行

政單位免收費用；惟行政單位借用實英領導力發展中心場地應收取費用，

收費標準由實英領導力發展中心另訂之。（校內單位於非上班時段借用須加

收場地作業費） 

三、 與校外合辦之活動應附活動計劃書，並依校外收費標準5折優惠。 

四、 校內單位借用依「中原大學校內借用場地申請表」逕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由管理單位主管依本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收費標準核准之，申請免費借用者

須會總務處。 

五、 校外團體借用統一向總務處申請，經總務處協調權責部門後，由總務長核

准之。 

六、 場地之借用，校內單位須於一周前，校外單位須於一個月提前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至出納組繳納費用及場地復原保證金，執繳費單至各場所接洽借

用事宜。 

第 五 條 使用規範： 

一、借用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用途。 

二、校園及會場內外嚴禁吸菸，表演舞臺嚴禁煙火。 

三、未經允許，場內禁止擺設茶水、飲料食品等，以維清潔。 

四、使用單位應負責維持場內之清潔，及物品歸還原處。 

五、使用臨時燈光或設備，需先經報准後自行裝設及拆除。 

六、使用期間因人為因素損壞之設備，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 

七、場地佈置及預演以當日進行為原則，佈置及預演時段場地及空調費用照計。 

八、夜間使用場地限十點鐘結束，十點四十五分清理善後完畢。逾時每小時加

收每時段應收費用之百分之四十。 

九、會場外若需裝設或張貼標誌旗幟、海報、氣球等，需於申請書上註明，並

於活動結束後回復原狀。 

十、借用單位應負責場內外秩序及車輛之管理。鑑於校園內空間有限，請盡量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進出校園，避免使用私人車輛，以免停車困擾。 

第 六 條 其他未盡事項，悉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